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文件

银管发 〔２０１１〕１９２号

关于印发 《北京市推广银行卡

助农取款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国有商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京营业机构、各城市商业银行

北京分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各村镇银行、

辖内各外资银行，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非金融银行卡收单机构：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 （银发 〔２０１１〕
１７７号）要求，为进一步改善北京市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
平，我营业管理部特制定 《北京市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现印

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我营业管理部联系。

联系人：郭强；联系电话：６８５５９０６５
特此通知

附件：１．北京市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２．北京市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季度统计表

二一一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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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北京市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改善北京市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银发 〔２０１１〕１７７号）要
求，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人民银行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具体部署，

在北京远郊乡镇积极稳妥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构建支农、惠农、便农的

“支付绿色通道”，不断培养农村地区居民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意识与习惯，进

一步改善北京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二、基本原则

（一）便农惠农

在北京远郊农村乡 （镇）、村设置指定合作商户服务点 （以下简称服务点），

提供小额取款和余额查询业务及有条件的开通消费交易，满足农村日常小额现金

需求，便利农村地区小额现金支取，提高农村居民对非现金支付工具的认识，让

农村享受到现代支付带来的实惠便捷。

（二）风险可控

谨慎发展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完善安全措施，建

立监督监控机制，严格控制风险，营建安全、便捷、高效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

（三）先行先试

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有计划、按步骤逐步推广助农取款服务。

确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北京农商银行、北

京银联商务有限公司作为北京市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试点机构。采取试点机构先

行选择乡镇商户试点运作，稳步推进北京市助农取款服务的开展。

三、组织保障

成立北京市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

负责组织、领导全市推广助农取款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由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主

管行长负责，成员由本市部分银行卡经营机构主管行长 （总经理）组成。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支付结算处。

（一）北京市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蔡洪波
成　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 顾建纲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 陈英顺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刘敏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 秦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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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 杨丽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 刘志军

北京银行 冯丽华

北京农商银行 于辉

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 孙衍琪

北京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邵阔义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尹素风

领导小组职责：决策部署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推广工作；统一组织、指导、

协调各银行卡经营机构助农取款服务；核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收单机构。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尹素风

成员：刘丽萍、郭强、韩学红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贯彻执行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审核收单机构提出的

助农取款服务申请；开展对收单机构的日常管理。

（三）各银行卡经营机构助农取款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各单位成立由主管行长 （总经理）任组长、内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推

广工作领导小组。

职责：调研所辖农村机构金融服务情况及农民对金融服务需求、做好其风险

评估；申请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收单业务，确定所辖助农取款服务点，做好技术

改造、业务推广服务、宣传监督等工作；按季报送推广工作情况及相关报表。

四、推广工作规范

（一）开展助农取款服务的收单机构资质条件

１．具备银行卡收单业务资质。
２．开业两年以上，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纪行为，未发生过重大支付结算

差错事故。

３．内控制度健全，人员素质和数量符合管理要求，能对助农取款服务开展业
务指导、监测和检查。

４．助农取款服务点所在区 （县）有银行分支网点或常驻人员，能够确保业务

的安全、稳定。

５．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要求的其他条件。
（二）收单机构业务申报材料

符合助农取款服务资质条件的收单机构，可向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提出申请，

未经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审核同意，不得擅自开展助农取款业务。

１．书面申请报告，包括机构发展概况、银行卡业务发展现状，开办助农取款
服务的必要性、可行性论证，服务优势、配套政策、工作思路等。

２．金融业务 （银行卡收单业务）许可证、营业执照、法人代表或单位负责人

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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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业务管理规定、操作流程、风险防控措施、培训机制。
４．与服务点签订的协议样本。
５．拟定的服务收费标准。
６．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要求的其他材料。
（三）服务点选取条件

１．选址区域原则上为北京远郊乡镇无固定金融服务网点，未设 ＡＴＭ等自助
机具的地方，单个乡镇或行政村的服务点数量不超过３个，对于规模较小、人口
稀少的行政村，可与相邻的行政村合并设立服务点。

２．服务点资质应具有工商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件、税务登记证，不能提
供税务登记证的，可使用土地使用证、户口簿、村委会出具的加盖公章的经营证

明等替代资料。

３．服务点经济实力应具备有固定场所、运营稳定、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诸
如供销社、百货公司、农资连锁店、饲料批发点、农副产品批发店、邮政网点、

便民店、小超市及电信、移动、电网等运营商网点。

４．服务点安全设施应具有安全的现金保管措施和用卡环境，配备必要的安防
工具、消防器材和验钞设备。

５．服务点主要负责人及经营人员应诚信守法，遵守银行卡支付相关规定、无
违法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６．服务点应接受银行卡等相关业务培训，能够熟练操作取现、查询、假币识
别等业务。

（四）服务点业务规范

１．统一悬挂 “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标牌。

２．建立统一的助农取款登记簿，逐笔登记取款日期、取款人身份信息、取款
金额、取款签字 （指纹）等信息并专门保管、定期核对。

３．每日每卡累计最高取款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元 （含）人民币，每月不超过

５０００元 （含）人民币。持卡人对现钞有争议的，应当场更换。

４．满足银行卡特约商户相关管理要求的服务点可申请开通消费交易，但交易
类型上送必须真实，不得将消费交易和助农取款交易互相套用，严禁为信用卡

（含贷记卡和准贷记卡）提供取款服务。

５．余额查询业务不收取费用，对本行发行的借记卡取款的同城不收费，异地
收费不超过本行异地汇兑手续费。受理他行发行的借记卡进行取款业务的，对持

卡人的手续费收费标准按不超过取款金额的０８％收取，最高不超过２０元。
６．手续费收取通过系统自动设置从银行卡内直接扣收，禁止向持卡人收取任

何额外费用。

７．根据中国银联制定的 《银联卡助农取款业务规则》，收单机构对助农取款

服务点的商户类别码 （ＭＣＣ）统一设置为６０５１，对持卡人的收费在发卡机构、受
理机构和中国银联之间按照３：６：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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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管理

对服务点监督管理

１．收单机构要认真核验服务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并对服务点进行现场考察
并拍照留存，必要时还应调查商户资信状况。

２．收单机构与服务点要签订协议，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在协议
中，应就现金来源、差错处理、客户纠纷处理、风险防范等进行约定。

３．收单机构应上门为服务点安装固定ＰＯＳ机 （销售点终端机）或带硬件加密

功能的电话支付终端及相关验钞、打印等设备，严禁对未进行服务点入网审核提

前安装受理终端。可根据服务点资信状况免除机具押金、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等。

４．收单机构加强对服务点的监控和检查，对服务点和受理终端建立信息档
案，加强对服务点的业务和技能培训。每季对服务点至少巡检一次，加强后台监

测系统对服务点的监控。对存在欺诈、套现、卡片侧录、利用受理终端不正当牟

利、故意使用假币等行为的服务点，．应终止协议，收回受理终端和标识牌，并及
时向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报告。构成犯罪的，应移交司法机关。

对收单机构的监督管理

１．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利用风险系统加强对收单机构助农服务点风险监测，
及时进行预警风险提示，并将有关情况报告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２．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不定期对收单机构的信息档案、监控系统、现场受理
环境等进行检查。

３．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对收单机构违反有关规定，可责令其整改，并予以通
报批评，情形严重的，取消其助农取款服务资格。

五、推广计划及目标

（一）北京市助农取款服务范围限于北京市农村地区，即：房山区、通州区、

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等十个

区 （县）。其它区域不得开展此项业务。

（二）２０１１年，制定 《北京市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调研

北京市助农取款服务需求；完善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相关内控制度及系统技术改

造；考查并审核试点银行及服务点。

（三）２０１２年，开通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业务。
（四）２０１３年，实现助农取款服务在全市农村乡镇基本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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